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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学 

统计学以概率论为基础，研究如何有效地收集、分析数据，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。

其理论与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、工程技术和人文社科领域。是处理大数据问题的核

心学科之一。本专业属统计学一级学科，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专业创建于 2000 年，现已建

成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点、江苏省重点一级学科、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优势学科平台，及省部

共建金融统计本科教学实验室。雄厚的学科优势、一流的本科教育、高水平的实践实验教学

平台，本专业已成为江苏乃至全国高水平统计学专门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。 

一、专业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

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：培养具有良好的数学、统计学素养，掌握金融、经济学的基本理

论和方法，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分析数据，具备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操作技

能，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级专门人才。具体表现为：为江苏省乃至全国的统计事业的发展，为

统计局等政府机关、金融、证券、保险、医疗、制药企业、商业企业、统计调查公司、统计

软件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培养一流的统计应用型人才，具有继续攻读国内外高水平高校及研究

机构的研究生学位的潜力。 

  本专业人才培养基本要求: 

（1）树立科学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和团结协作的精神，

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、宽广的胸怀和创新创业意识；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健康乐观的处事心

态； 

（2）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。受到较严格的数学思维训练，为学好计算机及统计学知识

打下良好的数学基础，为学好经济、金融、保险精算等学科奠定坚实的数学基础； 

（3）掌握统计学的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。具有采集数据、设计调查问卷和

处理调查数据的能力，能进行统计咨询，为企业的生产及经营活动提供决策指导； 

（4）具有良好的计算机应用能力：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,熟练应用一种统计软件，管

理软件或其它专用软件编程，正确利用统计思想和方法分析判断软件计算结果； 

（5）通过专题教学（如经济、生物、医学、市场调查、管理、保险、金融、工程、环

境、减灾等方面）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，了解统计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动态及其应

用前景，具有创新能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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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具有良好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的能力，适应现代社会的交往沟通方式，具有较

强的集体合作和组织协调的意识与能力； 

（7）掌握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得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，掌握一门外语。 

二、学制、总学分及授予学位 

本专业一般修读年限为四年。修业年限可根据学生具体情况适当缩短或延长，最短为三

年，最长不超过七年。 

    本专业的总学分要求为 160 学分，其中通识教育课程 49 学分，学科基础课程 38 学分，

专业主干课程 44 学分，自主发展课程 29 学分。 

学生修完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，取得规定的学分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

例》和《南京师范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规定（修订）》规定者，授予理

学学士学位。  

三、课程设置 

（1）通识教育课程（49学分） 

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要求 备注 

公共必修课

程 

10001025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 

100010251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 

100010251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 

100010251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
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 

 

100010251005 形势与政策 2  

100010051001-4 基础英语（1）（2）（3）（4） 12  

100010131100 大学体育通修课程 1  

100010131200 大学体育普修课程 1  

 大学体育专修课程（1）（2） 2  

100010191002 计算机信息技术（理工） 4 含实践 1 学分 

100010991001 国防教育（含军事理论、军事
技能训练） 2 含实践 1 学分 

1000109910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 1   

博雅教育课

程 

 人文与社会 2 10 

 科技与社会 2 

 艺术与人生 2 

 政治与法律 2 

 中国与世界 2 

 创新与创业 2 

（2）学科基础课程（38分） 

I. 大类平台课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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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是否核心课程 学分要求 备注 

100701062110 数学分析(I) 是 7  

100701062111 高等代数(I) 是 6  

100701062112 解析几何  3  

100701062113 数学分析(II) 是 7  

II.专业基础课程 

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是否核心课程 学分要求 备注 

100701062201 数学分析(III) 是 7  

100701062202 高等代数(II) 是 6  

100701062203 数学专业导论与研讨  2 含实践 2 分 

（3）专业主干课程（44分） 

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是否核心课

程 

学分要求 备注 

100712063001 概率论 是 3  

100701063001 常微分方程  3  

100712063002 数理统计 是 4  

100712063003 抽样调查  3  

100712063004 保险精算  3  

100712063005 应用随机过程 是 3  

100712063006 应用回归分析  3 含实践 1 学分 

100712063007 SAS 与统计分
析  4 含实践 1 学分 

100701063006 实变函数  3  

100712063008 时间序列分析 是 3 含实践 0.5 学分 

100712063009 多元统计分析 是 4 含实践 0.5 学分 

100201154010 世界经济学  2  

100712063010 毕业实习  2 含实践 2 学分 

100701063011 毕业论文（设
计） 

 4 含实践 4 学分 

（4）自主发展课程（29分） 

方向课程群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要求 备注 

公 

共 

100701063004 复变函数 3  

100010072101 大学物理 B（上） 3  

100010072102 大学物理 B（下） 2  

100010072103 大学物理实验 1（上） 0.5 含实践 0.5 学分 

100010072104 大学物理实验 1（下） 0.5 含实践 0.5 学分 

100712164001 会计学原理 3   

100010191003 C 语言程序设计 4 含实践 1 学分 

100701194003 数据库语言 3 含实践 1 学分 

100712064002 非参数统计 3 含实践 0.5 学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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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712064003 期权期货定价理论 3 含实践 1 学分 

100701063019 运筹学 3   

100701064009 数学分析研究 3   

100701064005 高等代数研究 3   

方 

向 

一 

100712064004 风险理论 2   

100712064008 统计建模与数据分析 3 含实践 1 学分 

100712064007 统计计算 3 含实践 0.5 学分 

100701064014 现代统计方法选讲 2 含实践 0.5 学分 

方 

向 

二 

100203063001 计量经济学 4 含实践 1.5 学分 

100203064003 金融统计分析 3   

方 

向 

三 

100701064003 抽象代数 4   

100701064013 现代分析 4   

100712064001 测度与概率基础 4   

四、指导性修读计划 

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
学

分 

开课学期及学分 
备注 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

通

识

教

育

课

程 

公

共

必

修

课

程 

100010251001 
思想道德修养与

法律基础 
3 3         

100010251002 
中国近现代史纲

要 
2    2      

100010251003 
马克思主义基本

原理概论 
3    3      

100010251004 

毛泽东思想和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

理论体系概论 
6     6     

100010251005 形势与政策 2     1 1    

100010051001-4 
基础英语（1）（2）
（3）（4） 12 3 3 3 3      

100010131100 
大学体育通修课

程 
1 1         

100010131200 
大学体育普修课

程 
1  1        

 
大学体育专修课

程（1）（2） 
4     1 1      

100010191002 
计算机信息技术

（理工） 
4 4         

100010991001 

国防教育（含军

事理论、军事技

能训练） 

2 2         

100010991002 
大学生职业生涯

规划与发展 
1  2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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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

雅

教

育

课

程 

 人文与社会 

10  注 1 

 

 科技与社会  

 艺术与人生  

 政治与法律  

 中国与世界  

 创新与创业  

学

科

基

础

课 

程 

大

类

平

台

课

程 

100701062110 数学分析（I） 7 7         

100701062113 数学分析（II） 7  7        

100701062111 高等代数（I） 6 6         

100701062112 解析几何 3 3         

专

业

基

础

课

程 

100701062202 高等代数（II） 6  6        

100701062201 数学分析（III） 7   7       

100701062203 
数学专业导论与

研讨 
2 2         

专业主干

课程 

 

 

100712063001 概率论 3   3       

100701063001 常微分方程 3   3       

100712063002 数理统计 4    4      

100712063003 抽样调查 3    3      

100712063004 保险精算 3    3      

100712063005 应用随机过程 3    3      

100712063006 应用回归分析 3     3     

100712063007 SAS 与统计分析 4     4     

100701063006 实变函数 3     3     

100712063008 时间序列分析 3      3    

100712063009 多元统计分析 4      4    

100201154010 世界经济学 2       2   

100712063010 毕业实习 2        2  

100701063011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 4        4  

自

主

发

展

课

程 

注 2 

专

业 

课

程 

100701063004 复变函数 3    3      

100712064002 非参数统计 3      3    

100712064003 
期权期货定价理

论 
3      3    

100712064004 风险理论 2     2    
双语

课程 

100712064008 
统计建模与数据

分析 
3      3    

100203063001 计量经济学 4      4    

100203064003 金融统计分析 3      3    

100712064007 统计计算 3      3    

100701064009 数学分析研究 3       3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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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701064005 高等代数研究 3       3   

100701063019 运筹学 3     3     

100701064003 抽象代数 4       4   

100712064001 测度与概率基础 4       4   

100701064013 现代分析 4       4   

100701064014 
现代统计方法选

讲 
2       2   

100712164001 会计学原理 3  3        

非

专

业 

课

程 

 

 

学分≤10 

学分总数 161 

注 1：博雅教育课程板块中,本专业学生修读除“科技与社会”门类之外的其它五类课程各一门，合计 10 学

分。 

注 2：自主发展课程含专业课程和非专业课程。学生可以全部修读所属专业的专业课程，也可以跨专业、

跨院系、跨学段、跨学校修读部分非专业课程。非专业课程原则上应在专业负责人指导下有计划地选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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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学辅修专业与第二学位指导性修读计划 

 

修读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修读学期 

第

二

学

位

指

导

性

修

读

计

划 

辅

修

专

业

指

导

性

修

读

计

划 

100701062110 数学分析(I) 7 秋季学期 

100701062113 数学分析(II) 7 春季学期 

100701062201 数学分析(III) 7 秋季学期 

100701062111 高等代数(I) 6 秋季学期 

100701062113 高等代数(II) 6 春季学期 

100712063001 概率论 3 秋季学期 

学分总计 36  

 
100712063002 数理统计 4 春季学期 

100712063005 应用随机过程  3 春季学期 

100712063007 SAS 与统计分析 4 秋季学期 

100712063008 时间序列分析  3 春季学期 

学分总计 50 
 

注 1：辅修专业课程需在专业核心课程中选择确定，不少于 36 学分。 

注 2：第二学位课程应包含相应的辅修专业课程、辅修专业课程以外的其他专业核心课程，及少量的

非专业核心课程，不少于 50 学分。 

 
执笔人：周秀轻   审定人：严从华        

 

 

 


